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杭电人 〔⒛17)125号

关于印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

(试行)补 充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

现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试行 )

补充规定》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I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1+6A30aVpk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

(试行)补 充规定

根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省重点高校建设规划 (zO15-20zo

年 )》 和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十三五

”
发展规划》,为 进一步

深化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客 观、公平、科学地

评价学校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与水平,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

质,现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试行 )》

(杭 电人 [2014]300号 )作 如下补充规定:

一、第十一条
“
凡到校工作满 3年 以上人员,申 报副高级及

以上教师系列、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期内必须有到

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合作开发、服务地方、指导学生实习实践

等经历,累 计满 6个 月。”修订为:凡 到校工作满 3年 以上人员,

申报副高级及以上教师系列、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

期内必须有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合作开发、服务地方、指导

学生实习实践或到企业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等经历,累计满 6个

月。

二、第十九条
“1970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人员,凡 申报教

师系列和自然科学研究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必须具有6

个月以上的海外(境外)进修、访问经历,其 中马克恩主义理论、

中文、体育、音乐、舞蹈等学科教师可以由6个 月以上的国内重

点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进修、访学经历代替。”
修订为:从 2018



年起,50周 岁以下专任教师 (含专职研究人员)凡 申报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人员必须具有连续 1年 及以上的海外进修访学经历

(2017年 及以前出国访学的可6个 月,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文、

体育和艺术等学科教师可用一年国内访学经历替代,国 内学科排

名需为前 10的 高校 )。

三、对业绩特别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可以不受学历、任现职时

间等限制,直 接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直报人员的学术业绩要

达到正常申报条件的 2倍标准,经 校专家组答辩通过后,方 可进

入正常评聘程序。

四、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若 不符合申报的基本

条件 (仅限一项),但 某方面业绩达到如下标准之一,可 正常申

报。

(一 )教 学成果显著

必备条件:教 学业绩考核连续 5年 为 A。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3项 中的 1项 :

1.获得全国教学竞赛奖 (排名第一)。

2.作为主要指导教师或主教练指导学生获得全国学科竟赛

一等奖 3次 (排名第一)。

3.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前 2。

(二 )项 目业绩突出

满足下列条件 3项 中的 1项 :

1主 持科研项目达到正常申报条件的2倍 标准,其 中至少主



持完成 1项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主持科研项目基本达到正常申报条件的 2倍 标准,同 时参

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前 3或 国家重点项目前 2。

3.近 3年 主持科研项目的到款经费累计理工科 800万 元、经

管类 200万 元、人文社科类 100万 元。

(三 )论 文、专利业绩突出

满足下列条件 2项 中的 1项 :

1,论文:申 报正高人员要求达到校第六层次人才论文条件的

2倍 标准,同 时至少主持完成 1项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申报

副高人员要求达到校第六层次人才的论文条件。

注:第 六层次人才的论文条件:

理工科:sCI论 文 3篇 ,其 中二区1篇 ;或 sCI一 区论文 1

篇。

经管和人文社科:一 级及以上期刊论文 3篇 ,其 中一级权威

期刊或被 ssCI、 A&HCI收 录 1篇 ;或 1篇 论文在国内人文社科类

顶级期刊发表或全文转载。

2.专利:作 为第一发明人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或 作为第一发

明人有 10项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获得实施许可或转让。

五、申报学生思政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业绩基本条件修订如

下:

(一 )学 生思政系列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条件中
“
任

现职以来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 或厅局级项目2项 ”
,修 订为:任



现职以来主持厅局级及以上项目1项 ,并 同时满足下面一项:

1.以第一作者撰写的研究报告被厅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

得到厅级以上主要领导肯定批示;

2.在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获入围奖以上奖项;

3.因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绩突出获得厅局级以上荣誉

称号;

4.在省级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中获二等奖以上奖项;

5.具体负责的工作、所带 (指导)的 班级、社团、学生组织

获省教育工委、团省委等以上政府部门表彰;

6.具体负责的工作在全省范围取得重大影响并通过省教育

厅网站或专报等形式给予肯定和推广;

7.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级以上学科竞赛、“
挑战

杯
”

大学生竞赛奖项;

8.获得校级以上教学名师、教坛新秀、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十

佳、学校十佳教师等荣誉称号;

9累 计 3次 获得校级以上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

10.增加主持厅局级项目1项 。

(二 )学 生恩政系列讲师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条件中
“
任现

职以来以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以上刊物上发表与本岗位相关的

论文2篇 ,或一级期刊或被索引源、CssCI收 录的期刊论文 1篇 。”

修订为:任现职以来以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与本岗位

相关的论文 2篇 ;或 一级期刊或被索引源、CssCI收 录的期刊论



文 1篇 。

满足下面一项可代替一级期刊或被索引源、∞sCI收 录的期

刊论文 1篇 :

1.获浙江省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

2.在浙江省辅导员职业能力获得三等奖以上奖励;

3.在浙江省辅导员博文大赛等网络作品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以上奖励;

4.参与编写与学生工作紧密相关的专著 3万 字以上;

5.具体负责的工作在省级以上范围取得重大影响并通过省

级以上官网或专报等形式给予肯定和推广。

满足下面一项可代替国内核心期刊 1篇 (至多代替 1篇 ):

1.获学校优秀辅导员、校优秀共产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荣誉称号;

2.获学校招生宣传或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3.获学校党建与思政优秀论文三等奖以上;

4获 学校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5指 导学生参加竞赛获得校级以上奖励;

6.获得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竟赛三等奖以上;

7.获学校优秀博文大赛三等奖以上。

六、本补充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 人事处负责解释。


